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及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

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OBI DEVELOPMENT CO., LTD.
摩 比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47）

澄 清 公 佈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的規定而作出。

謹此提述本公司執行副總裁及財務總監陳兆軍先生（「陳先生」）於2013年3月14日

在香港業績發佈會上所作出的若干陳述，其中媒體報導（「有關報導」）稱陳先生表

示本公司於2013年業績將會扭虧為盈，並且利潤可達到2011年水準。惟其並非完

整內容。

本公司謹此就有關報導的陳述作出澄清，2012年由於全球宏觀經濟低迷及國外設

備商客戶的業務策略調整，使本公司2012年的營業收入較上年出現下降，以及由

於價格競爭更加激烈，另外部分2G射頻子系統產品進入生命週期尾聲，本公司為

清理庫存亦折讓部分價格，拖累公司的毛利率表現。隨著2013年全球經濟逐步復

蘇，以及未來LTE網路的建設，本公司相信未來通信設備行業面臨諸多機遇，相

信2013年公司的業務將向好發展，努力實現盈利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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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宏觀經濟環境、運營商的網路建設、行業競爭等不確定因素影響，上述目

標的實現可能存在市場不確定性。

本公司特此作出澄清，本公司股東與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摩比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

胡翔

香港，2013年3月14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胡翔先生及邵志國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屈德乾先生、賴永向先生、閻

焱先生及羊東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天舒先生、張涵先生及包凡先生。


